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12號

原      告  吳色雲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吳沈玉枝

            吳長霖 

0000000000000000

            吳長雄 

兼上三人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鳳凰 

被      告  陳吳鳳珠

兼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秀眞 

被      告  吳細銀 

0000000000000000

            吳亮萩 

            吳芳薇 

            吳政益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之被繼承人吳東桂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依附表一「分割

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吳政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細銀、吳芳薇經合法通

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

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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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被繼承人吳東桂於民國97年10月10日死亡，

被告吳沈玉枝為被繼承人之配偶，原告及被告吳長霖、吳長

雄、吳政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鳳凰、吳細銀、吳亮

萩、吳芳薇則均為被繼承人之子女，故兩造為被繼承人之法

定繼承人，兩造之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死亡時

並未通知原告，被繼承人生前曾表示其存款約有新臺幣（下

同）8佰多萬元由其女兒分配，而房產部分則分歸兒子取

得，惟被告吳沈玉枝不同意，另因被繼承人死亡時間已逾15

年，原告目前無法查得被繼承人尚有其他財產，故被繼承人

之遺產如同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即被繼承人遺有如附

表一所示之遺產。又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法應由繼承人

即兩造共同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其繼承人並已就不動產部分

辦妥遺產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本件並無民法第1164條但書

所列情形，然被告未出面分割遺產調解，繼承人至今未能協

議分割遺產，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被繼承人前揭

遺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貳、被告方面：

一、被告吳沈玉枝、吳長霖、吳長雄、吳鳳凰表示：被繼承人之

遺產以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為準，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

方案，分割方式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二、被告吳亮萩則表示：就其所知被繼承人之帳戶存款應該不僅

只有數十萬元，目前被繼承人之遺產就只有遺產免稅證明書

所載部分，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方式依應繼分比

例分割等語。

三、被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細銀、吳芳薇前於準備期日到庭

表示：同意依原告主張之遺產範圍及分割方式等語。

四、被告吳政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

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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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

妹及祖父母順序定之；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

近者為先；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

其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

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民法第1138條、第1139條、第1141

條、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

繼承人於97年10月10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

造為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如附表

二所示，而兩造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未訂有不分割之協議，

惟無法協議分割等情，據其提出繼承系統表、財政部中區國

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除戶謄本、戶籍謄本、雲林縣稅務

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調解不成立

證明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等件為證，並有本院民事

紀錄科查詢表、戶役政資訊網站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結

果、被告吳政益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斗南鎮農會交易明

細表、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對帳單（總數）、京城商業銀行斗

南分行存單查詢、京城商業銀行客戶存提記錄單附卷可佐，

且為被告吳沈玉枝、吳長霖、吳長雄、陳吳鳳珠、吳秀眞、

吳鳳凰、吳細銀、吳亮萩、吳芳薇所不爭執，而被告吳政益

則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

述，是依前述證據所示，自堪信原告之上開主張為真實。至

於原告及被告吳亮萩另主張被繼承人除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

遺產外，應尚有其他存款之遺產等語，惟其等就該存款之存

放金融機構、具體數額等情均未能詳為主張，並舉證以實其

說，是其等就此部分之主張，純屬空言臆測，不可採信。

二、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亦為民法第1151條、第1164

條所明定。經查，兩造均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其等之應繼

分各如附表二所示，已如前述，揆諸前開規定，在分割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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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造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而本件兩造繼承人就被

繼承人之遺產無法協議分割乙節，有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在卷可參，又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其使用目的

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無證據顯示兩造彼此間訂有不分割

遺產之協議，或被繼承人有以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或定分割

遺產之方法，則原告本於繼承人之地位，依照上開規定，請

求分割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自屬有據。

三、再者，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

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

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

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而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

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

人聲明之拘束，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

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等情，並符合公平原則，始

得謂為適當。經查，原告請求就如附表一所示被繼承人之遺

產，均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由兩造取

得等語，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土

地、建物等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

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分割比例分割由兩造取得，另被

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編號5至9所示存款遺產，有數量單位，

性質屬可分，由兩造各依11分之1比例分配取得，經核此分

割方法已合於兩造應繼分之比例，又被告吳政益雖未表示意

見，但上開分割方法對其並無不利之處，堪認對於兩造均屬

公平合理，於法亦無不合，故本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應屬

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肆、分割遺產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由

任一共有人提起分割遺產之訴訟，參酌兩造因本件分割遺產

後，雙方互蒙其利，如由敗訴之當事人全額負擔其訴訟費

用，顯失公平。本院認分割遺產之訴訟，於原告之訴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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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仍應由兩造分別依應繼權利換算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

訟費用，較符合公平原則，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伍、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鍾世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李雅怡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面積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雲林縣○○鎮○○段000地

號土地

82平方公尺   全部  由兩造按附表二

所示之應有部分

分割比例分別共

有。

2 雲林縣○○鎮○○段0000地

號土地

59平方公尺 全部 同上。

  3 雲林縣○○鎮○○段00○號

建物（門牌號碼：雲林縣○

○鎮○○路0段000巷0號房

屋）

78.23平方公尺

（依建物登記

謄本記載)

  全部 同上。

  4 門牌號碼：雲林縣○○鎮○

○路000巷00號房屋

96.60平方公尺

（依房屋稅籍

證明書記載）

  全部 同上。

編號 遺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5 斗南鎮農會（05350）存款 3,268元及其孳息 兩造各依11分之

1 比 例 分 配 取

得。

6 郵局（0000000）存款 1,923元及其孳息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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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郵局（00000000）存款 2,575元及其孳息 同上。

8 京城銀行（000000000000）

存款

60,771元及其孳息 同上。

9 京城銀行（定存0000000000

00）存款

1,000,000元及其孳息 同上。

附表二：兩造之應繼分之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應有部分分割比例 備註

1 吳沈玉枝 1/11 1/11 配偶

2 吳長霖 1/11 1/11 長子

3 吳長雄 1/11 1/11 次子

4 吳政益 1/11 1/11 三子

5 陳吳鳳珠 1/11 1/11 長女

6 吳秀眞 1/11 1/11 次女

7 吳鳳凰 1/11 1/11 三女

8 吳色雲 1/11 1/11 四女

9 吳細銀 1/11 1/11 五女

10 吳亮萩 1/11 1/11 六女

11 吳芳薇 1/11 1/11 七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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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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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12號
原      告  吳色雲  


被      告  吳沈玉枝
            吳長霖  


            吳長雄  
兼上三人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鳳凰  
被      告  陳吳鳳珠
兼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秀眞  
被      告  吳細銀  


            吳亮萩  
            吳芳薇  
            吳政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之被繼承人吳東桂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依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吳政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細銀、吳芳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被繼承人吳東桂於民國97年10月10日死亡，被告吳沈玉枝為被繼承人之配偶，原告及被告吳長霖、吳長雄、吳政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鳳凰、吳細銀、吳亮萩、吳芳薇則均為被繼承人之子女，故兩造為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兩造之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死亡時並未通知原告，被繼承人生前曾表示其存款約有新臺幣（下同）8佰多萬元由其女兒分配，而房產部分則分歸兒子取得，惟被告吳沈玉枝不同意，另因被繼承人死亡時間已逾15年，原告目前無法查得被繼承人尚有其他財產，故被繼承人之遺產如同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即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又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法應由繼承人即兩造共同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其繼承人並已就不動產部分辦妥遺產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本件並無民法第1164條但書所列情形，然被告未出面分割遺產調解，繼承人至今未能協議分割遺產，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被繼承人前揭遺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貳、被告方面：
一、被告吳沈玉枝、吳長霖、吳長雄、吳鳳凰表示：被繼承人之遺產以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為準，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方式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二、被告吳亮萩則表示：就其所知被繼承人之帳戶存款應該不僅只有數十萬元，目前被繼承人之遺產就只有遺產免稅證明書所載部分，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方式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三、被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細銀、吳芳薇前於準備期日到庭表示：同意依原告主張之遺產範圍及分割方式等語。
四、被告吳政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及祖父母順序定之；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其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民法第1138條、第1139條、第1141條、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97年10月10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而兩造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未訂有不分割之協議，惟無法協議分割等情，據其提出繼承系統表、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除戶謄本、戶籍謄本、雲林縣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等件為證，並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戶役政資訊網站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結果、被告吳政益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斗南鎮農會交易明細表、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對帳單（總數）、京城商業銀行斗南分行存單查詢、京城商業銀行客戶存提記錄單附卷可佐，且為被告吳沈玉枝、吳長霖、吳長雄、陳吳鳳珠、吳秀眞、吳鳳凰、吳細銀、吳亮萩、吳芳薇所不爭執，而被告吳政益則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是依前述證據所示，自堪信原告之上開主張為真實。至於原告及被告吳亮萩另主張被繼承人除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外，應尚有其他存款之遺產等語，惟其等就該存款之存放金融機構、具體數額等情均未能詳為主張，並舉證以實其說，是其等就此部分之主張，純屬空言臆測，不可採信。
二、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亦為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所明定。經查，兩造均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其等之應繼分各如附表二所示，已如前述，揆諸前開規定，在分割遺產前，兩造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而本件兩造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遺產無法協議分割乙節，有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又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其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無證據顯示兩造彼此間訂有不分割遺產之協議，或被繼承人有以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或定分割遺產之方法，則原告本於繼承人之地位，依照上開規定，請求分割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自屬有據。
三、再者，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等情，並符合公平原則，始得謂為適當。經查，原告請求就如附表一所示被繼承人之遺產，均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由兩造取得等語，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土地、建物等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分割比例分割由兩造取得，另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編號5至9所示存款遺產，有數量單位，性質屬可分，由兩造各依11分之1比例分配取得，經核此分割方法已合於兩造應繼分之比例，又被告吳政益雖未表示意見，但上開分割方法對其並無不利之處，堪認對於兩造均屬公平合理，於法亦無不合，故本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應屬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肆、分割遺產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提起分割遺產之訴訟，參酌兩造因本件分割遺產後，雙方互蒙其利，如由敗訴之當事人全額負擔其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本院認分割遺產之訴訟，於原告之訴有理由時，仍應由兩造分別依應繼權利換算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符合公平原則，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伍、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鍾世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李雅怡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面積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雲林縣○○鎮○○段000地號土地

		82平方公尺

		  全部 

		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分割比例分別共有。



		2

		雲林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

		59平方公尺

		全部

		同上。





		  3

		雲林縣○○鎮○○段00○號建物（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段000巷0號房屋）

		78.23平方公尺
（依建物登記謄本記載)

		  全部

		同上。



		  4

		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00巷00號房屋

		96.60平方公尺
（依房屋稅籍證明書記載）

		  全部

		同上。



		編號

		遺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5

		斗南鎮農會（05350）存款

		3,268元及其孳息

		


		兩造各依11分之1比例分配取得。



		6

		郵局（0000000）存款

		1,923元及其孳息

		


		同上。



		7

		郵局（00000000）存款

		2,575元及其孳息

		


		同上。



		8

		京城銀行（000000000000）存款

		60,771元及其孳息

		


		同上。



		9

		京城銀行（定存000000000000）存款

		1,000,000元及其孳息

		


		同上。









		附表二：兩造之應繼分之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應有部分分割比例

		備註



		1

		吳沈玉枝

		1/11

		1/11

		配偶



		2

		吳長霖

		1/11

		1/11

		長子



		3

		吳長雄

		1/11

		1/11

		次子



		4

		吳政益

		1/11

		1/11

		三子



		5

		陳吳鳳珠

		1/11

		1/11

		長女



		6

		吳秀眞

		1/11

		1/11

		次女



		7

		吳鳳凰

		1/11

		1/11

		三女



		8

		吳色雲

		1/11

		1/11

		四女



		9

		吳細銀

		1/11

		1/11

		五女



		10

		吳亮萩

		1/11

		1/11

		六女



		11

		吳芳薇

		1/11

		1/11

		七女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12號
原      告  吳色雲  

被      告  吳沈玉枝
            吳長霖  

            吳長雄  
兼上三人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鳳凰  
被      告  陳吳鳳珠
兼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秀眞  
被      告  吳細銀  

            吳亮萩  
            吳芳薇  
            吳政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之被繼承人吳東桂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依附表一「分割
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吳政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細銀、吳芳薇經合法通
    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
    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被繼承人吳東桂於民國97年10月10日死亡，
    被告吳沈玉枝為被繼承人之配偶，原告及被告吳長霖、吳長
    雄、吳政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鳳凰、吳細銀、吳亮萩
    、吳芳薇則均為被繼承人之子女，故兩造為被繼承人之法定
    繼承人，兩造之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死亡時並
    未通知原告，被繼承人生前曾表示其存款約有新臺幣（下同
    ）8佰多萬元由其女兒分配，而房產部分則分歸兒子取得，
    惟被告吳沈玉枝不同意，另因被繼承人死亡時間已逾15年，
    原告目前無法查得被繼承人尚有其他財產，故被繼承人之遺
    產如同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即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
    所示之遺產。又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法應由繼承人即兩
    造共同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其繼承人並已就不動產部分辦妥
    遺產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本件並無民法第1164條但書所列
    情形，然被告未出面分割遺產調解，繼承人至今未能協議分
    割遺產，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被繼承人前揭遺產
    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貳、被告方面：
一、被告吳沈玉枝、吳長霖、吳長雄、吳鳳凰表示：被繼承人之
    遺產以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為準，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
    方案，分割方式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二、被告吳亮萩則表示：就其所知被繼承人之帳戶存款應該不僅
    只有數十萬元，目前被繼承人之遺產就只有遺產免稅證明書
    所載部分，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方式依應繼分比
    例分割等語。
三、被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細銀、吳芳薇前於準備期日到庭
    表示：同意依原告主張之遺產範圍及分割方式等語。
四、被告吳政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
    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
    妹及祖父母順序定之；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
    近者為先；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
    其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
    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民法第1138條、第1139條、第1141條
    、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繼
    承人於97年10月10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
    為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
    所示，而兩造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未訂有不分割之協議，惟
    無法協議分割等情，據其提出繼承系統表、財政部中區國稅
    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除戶謄本、戶籍謄本、雲林縣稅務局
    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調解不成立證
    明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等件為證，並有本院民事紀
    錄科查詢表、戶役政資訊網站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結果
    、被告吳政益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斗南鎮農會交易明細
    表、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對帳單（總數）、京城商業銀行斗南
    分行存單查詢、京城商業銀行客戶存提記錄單附卷可佐，且
    為被告吳沈玉枝、吳長霖、吳長雄、陳吳鳳珠、吳秀眞、吳
    鳳凰、吳細銀、吳亮萩、吳芳薇所不爭執，而被告吳政益則
    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是依前述證據所示，自堪信原告之上開主張為真實。至於原
    告及被告吳亮萩另主張被繼承人除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
    外，應尚有其他存款之遺產等語，惟其等就該存款之存放金
    融機構、具體數額等情均未能詳為主張，並舉證以實其說，
    是其等就此部分之主張，純屬空言臆測，不可採信。
二、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亦為民法第1151條、第1164
    條所明定。經查，兩造均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其等之應繼
    分各如附表二所示，已如前述，揆諸前開規定，在分割遺產
    前，兩造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而本件兩造繼承人就被
    繼承人之遺產無法協議分割乙節，有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在卷可參，又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其使用目的
    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無證據顯示兩造彼此間訂有不分割
    遺產之協議，或被繼承人有以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或定分割
    遺產之方法，則原告本於繼承人之地位，依照上開規定，請
    求分割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自屬有據。
三、再者，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
    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
    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
    有明文。而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
    件本質為非訟事件，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
    聲明之拘束，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
    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等情，並符合公平原則，始得
    謂為適當。經查，原告請求就如附表一所示被繼承人之遺產
    ，均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由兩造取得
    等語，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土地、
    建物等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依如
    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分割比例分割由兩造取得，另被繼承
    人所遺如附表一編號5至9所示存款遺產，有數量單位，性質
    屬可分，由兩造各依11分之1比例分配取得，經核此分割方
    法已合於兩造應繼分之比例，又被告吳政益雖未表示意見，
    但上開分割方法對其並無不利之處，堪認對於兩造均屬公平
    合理，於法亦無不合，故本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應屬可採
    ，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肆、分割遺產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由
    任一共有人提起分割遺產之訴訟，參酌兩造因本件分割遺產
    後，雙方互蒙其利，如由敗訴之當事人全額負擔其訴訟費用
    ，顯失公平。本院認分割遺產之訴訟，於原告之訴有理由時
    ，仍應由兩造分別依應繼權利換算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
    費用，較符合公平原則，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伍、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鍾世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李雅怡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面積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雲林縣○○鎮○○段000地號土地 82平方公尺   全部  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分割比例分別共有。 2 雲林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 59平方公尺 全部 同上。    3 雲林縣○○鎮○○段00○號建物（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段000巷0號房屋） 78.23平方公尺 （依建物登記謄本記載)   全部 同上。   4 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00巷00號房屋 96.60平方公尺 （依房屋稅籍證明書記載）   全部 同上。 編號 遺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5 斗南鎮農會（05350）存款 3,268元及其孳息  兩造各依11分之1比例分配取得。 6 郵局（0000000）存款 1,923元及其孳息  同上。 7 郵局（00000000）存款 2,575元及其孳息  同上。 8 京城銀行（000000000000）存款 60,771元及其孳息  同上。 9 京城銀行（定存000000000000）存款 1,000,000元及其孳息  同上。 

附表二：兩造之應繼分之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應有部分分割比例 備註 1 吳沈玉枝 1/11 1/11 配偶 2 吳長霖 1/11 1/11 長子 3 吳長雄 1/11 1/11 次子 4 吳政益 1/11 1/11 三子 5 陳吳鳳珠 1/11 1/11 長女 6 吳秀眞 1/11 1/11 次女 7 吳鳳凰 1/11 1/11 三女 8 吳色雲 1/11 1/11 四女 9 吳細銀 1/11 1/11 五女 10 吳亮萩 1/11 1/11 六女 11 吳芳薇 1/11 1/11 七女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12號
原      告  吳色雲  


被      告  吳沈玉枝
            吳長霖  


            吳長雄  
兼上三人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鳳凰  
被      告  陳吳鳳珠
兼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秀眞  
被      告  吳細銀  


            吳亮萩  
            吳芳薇  
            吳政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之被繼承人吳東桂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依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吳政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細銀、吳芳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被繼承人吳東桂於民國97年10月10日死亡，被告吳沈玉枝為被繼承人之配偶，原告及被告吳長霖、吳長雄、吳政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鳳凰、吳細銀、吳亮萩、吳芳薇則均為被繼承人之子女，故兩造為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兩造之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死亡時並未通知原告，被繼承人生前曾表示其存款約有新臺幣（下同）8佰多萬元由其女兒分配，而房產部分則分歸兒子取得，惟被告吳沈玉枝不同意，另因被繼承人死亡時間已逾15年，原告目前無法查得被繼承人尚有其他財產，故被繼承人之遺產如同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即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又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法應由繼承人即兩造共同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其繼承人並已就不動產部分辦妥遺產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本件並無民法第1164條但書所列情形，然被告未出面分割遺產調解，繼承人至今未能協議分割遺產，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被繼承人前揭遺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貳、被告方面：
一、被告吳沈玉枝、吳長霖、吳長雄、吳鳳凰表示：被繼承人之遺產以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為準，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方式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二、被告吳亮萩則表示：就其所知被繼承人之帳戶存款應該不僅只有數十萬元，目前被繼承人之遺產就只有遺產免稅證明書所載部分，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方式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三、被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細銀、吳芳薇前於準備期日到庭表示：同意依原告主張之遺產範圍及分割方式等語。
四、被告吳政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及祖父母順序定之；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其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民法第1138條、第1139條、第1141條、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97年10月10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而兩造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未訂有不分割之協議，惟無法協議分割等情，據其提出繼承系統表、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除戶謄本、戶籍謄本、雲林縣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等件為證，並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戶役政資訊網站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結果、被告吳政益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斗南鎮農會交易明細表、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對帳單（總數）、京城商業銀行斗南分行存單查詢、京城商業銀行客戶存提記錄單附卷可佐，且為被告吳沈玉枝、吳長霖、吳長雄、陳吳鳳珠、吳秀眞、吳鳳凰、吳細銀、吳亮萩、吳芳薇所不爭執，而被告吳政益則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是依前述證據所示，自堪信原告之上開主張為真實。至於原告及被告吳亮萩另主張被繼承人除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外，應尚有其他存款之遺產等語，惟其等就該存款之存放金融機構、具體數額等情均未能詳為主張，並舉證以實其說，是其等就此部分之主張，純屬空言臆測，不可採信。
二、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亦為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所明定。經查，兩造均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其等之應繼分各如附表二所示，已如前述，揆諸前開規定，在分割遺產前，兩造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而本件兩造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遺產無法協議分割乙節，有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又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其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無證據顯示兩造彼此間訂有不分割遺產之協議，或被繼承人有以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或定分割遺產之方法，則原告本於繼承人之地位，依照上開規定，請求分割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自屬有據。
三、再者，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等情，並符合公平原則，始得謂為適當。經查，原告請求就如附表一所示被繼承人之遺產，均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由兩造取得等語，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土地、建物等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分割比例分割由兩造取得，另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編號5至9所示存款遺產，有數量單位，性質屬可分，由兩造各依11分之1比例分配取得，經核此分割方法已合於兩造應繼分之比例，又被告吳政益雖未表示意見，但上開分割方法對其並無不利之處，堪認對於兩造均屬公平合理，於法亦無不合，故本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應屬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肆、分割遺產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提起分割遺產之訴訟，參酌兩造因本件分割遺產後，雙方互蒙其利，如由敗訴之當事人全額負擔其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本院認分割遺產之訴訟，於原告之訴有理由時，仍應由兩造分別依應繼權利換算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符合公平原則，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伍、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鍾世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李雅怡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面積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雲林縣○○鎮○○段000地號土地

		82平方公尺

		  全部 

		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分割比例分別共有。



		2

		雲林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

		59平方公尺

		全部

		同上。





		  3

		雲林縣○○鎮○○段00○號建物（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段000巷0號房屋）

		78.23平方公尺
（依建物登記謄本記載)

		  全部

		同上。



		  4

		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00巷00號房屋

		96.60平方公尺
（依房屋稅籍證明書記載）

		  全部

		同上。



		編號

		遺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5

		斗南鎮農會（05350）存款

		3,268元及其孳息

		


		兩造各依11分之1比例分配取得。



		6

		郵局（0000000）存款

		1,923元及其孳息

		


		同上。



		7

		郵局（00000000）存款

		2,575元及其孳息

		


		同上。



		8

		京城銀行（000000000000）存款

		60,771元及其孳息

		


		同上。



		9

		京城銀行（定存000000000000）存款

		1,000,000元及其孳息

		


		同上。









		附表二：兩造之應繼分之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應有部分分割比例

		備註



		1

		吳沈玉枝

		1/11

		1/11

		配偶



		2

		吳長霖

		1/11

		1/11

		長子



		3

		吳長雄

		1/11

		1/11

		次子



		4

		吳政益

		1/11

		1/11

		三子



		5

		陳吳鳳珠

		1/11

		1/11

		長女



		6

		吳秀眞

		1/11

		1/11

		次女



		7

		吳鳳凰

		1/11

		1/11

		三女



		8

		吳色雲

		1/11

		1/11

		四女



		9

		吳細銀

		1/11

		1/11

		五女



		10

		吳亮萩

		1/11

		1/11

		六女



		11

		吳芳薇

		1/11

		1/11

		七女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12號
原      告  吳色雲  

被      告  吳沈玉枝
            吳長霖  

            吳長雄  
兼上三人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鳳凰  
被      告  陳吳鳳珠
兼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秀眞  
被      告  吳細銀  

            吳亮萩  
            吳芳薇  
            吳政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之被繼承人吳東桂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依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被告吳政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細銀、吳芳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被繼承人吳東桂於民國97年10月10日死亡，被告吳沈玉枝為被繼承人之配偶，原告及被告吳長霖、吳長雄、吳政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鳳凰、吳細銀、吳亮萩、吳芳薇則均為被繼承人之子女，故兩造為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兩造之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被繼承人死亡時並未通知原告，被繼承人生前曾表示其存款約有新臺幣（下同）8佰多萬元由其女兒分配，而房產部分則分歸兒子取得，惟被告吳沈玉枝不同意，另因被繼承人死亡時間已逾15年，原告目前無法查得被繼承人尚有其他財產，故被繼承人之遺產如同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即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又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法應由繼承人即兩造共同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其繼承人並已就不動產部分辦妥遺產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本件並無民法第1164條但書所列情形，然被告未出面分割遺產調解，繼承人至今未能協議分割遺產，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被繼承人前揭遺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貳、被告方面：
一、被告吳沈玉枝、吳長霖、吳長雄、吳鳳凰表示：被繼承人之遺產以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之記載為準，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方式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二、被告吳亮萩則表示：就其所知被繼承人之帳戶存款應該不僅只有數十萬元，目前被繼承人之遺產就只有遺產免稅證明書所載部分，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方式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三、被告陳吳鳳珠、吳秀眞、吳細銀、吳芳薇前於準備期日到庭表示：同意依原告主張之遺產範圍及分割方式等語。
四、被告吳政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及祖父母順序定之；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其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民法第1138條、第1139條、第1141條、第114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97年10月10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而兩造就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未訂有不分割之協議，惟無法協議分割等情，據其提出繼承系統表、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除戶謄本、戶籍謄本、雲林縣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等件為證，並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戶役政資訊網站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結果、被告吳政益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斗南鎮農會交易明細表、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對帳單（總數）、京城商業銀行斗南分行存單查詢、京城商業銀行客戶存提記錄單附卷可佐，且為被告吳沈玉枝、吳長霖、吳長雄、陳吳鳳珠、吳秀眞、吳鳳凰、吳細銀、吳亮萩、吳芳薇所不爭執，而被告吳政益則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是依前述證據所示，自堪信原告之上開主張為真實。至於原告及被告吳亮萩另主張被繼承人除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外，應尚有其他存款之遺產等語，惟其等就該存款之存放金融機構、具體數額等情均未能詳為主張，並舉證以實其說，是其等就此部分之主張，純屬空言臆測，不可採信。
二、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亦為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所明定。經查，兩造均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其等之應繼分各如附表二所示，已如前述，揆諸前開規定，在分割遺產前，兩造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而本件兩造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遺產無法協議分割乙節，有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又被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其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無證據顯示兩造彼此間訂有不分割遺產之協議，或被繼承人有以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或定分割遺產之方法，則原告本於繼承人之地位，依照上開規定，請求分割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自屬有據。
三、再者，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等情，並符合公平原則，始得謂為適當。經查，原告請求就如附表一所示被繼承人之遺產，均由兩造各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由兩造取得等語，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土地、建物等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分割比例分割由兩造取得，另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編號5至9所示存款遺產，有數量單位，性質屬可分，由兩造各依11分之1比例分配取得，經核此分割方法已合於兩造應繼分之比例，又被告吳政益雖未表示意見，但上開分割方法對其並無不利之處，堪認對於兩造均屬公平合理，於法亦無不合，故本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應屬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肆、分割遺產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提起分割遺產之訴訟，參酌兩造因本件分割遺產後，雙方互蒙其利，如由敗訴之當事人全額負擔其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本院認分割遺產之訴訟，於原告之訴有理由時，仍應由兩造分別依應繼權利換算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符合公平原則，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伍、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鍾世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李雅怡
附表一：被繼承人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面積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雲林縣○○鎮○○段000地號土地 82平方公尺   全部  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分割比例分別共有。 2 雲林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 59平方公尺 全部 同上。    3 雲林縣○○鎮○○段00○號建物（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段000巷0號房屋） 78.23平方公尺 （依建物登記謄本記載)   全部 同上。   4 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00巷00號房屋 96.60平方公尺 （依房屋稅籍證明書記載）   全部 同上。 編號 遺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5 斗南鎮農會（05350）存款 3,268元及其孳息  兩造各依11分之1比例分配取得。 6 郵局（0000000）存款 1,923元及其孳息  同上。 7 郵局（00000000）存款 2,575元及其孳息  同上。 8 京城銀行（000000000000）存款 60,771元及其孳息  同上。 9 京城銀行（定存000000000000）存款 1,000,000元及其孳息  同上。 

附表二：兩造之應繼分之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應有部分分割比例 備註 1 吳沈玉枝 1/11 1/11 配偶 2 吳長霖 1/11 1/11 長子 3 吳長雄 1/11 1/11 次子 4 吳政益 1/11 1/11 三子 5 陳吳鳳珠 1/11 1/11 長女 6 吳秀眞 1/11 1/11 次女 7 吳鳳凰 1/11 1/11 三女 8 吳色雲 1/11 1/11 四女 9 吳細銀 1/11 1/11 五女 10 吳亮萩 1/11 1/11 六女 11 吳芳薇 1/11 1/11 七女 



